
关于公开征集瑞安旅游微电影剧本的通知
为了宣传瑞安旅游，提升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寨寮溪与湖岭镇的文化内涵，提高瑞安

旅游的知名度与美誉度，瑞安市风景旅游管理局决定拍摄以寨寮溪风景区与湖岭旅游为题材

的微电影各 1 部，现面向社会征集旅游微电影剧本，特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寨寮溪的旅游微电影剧本应包含九珠潭、花岩、玉女谷、飞云湖、漈门溪、高楼绿道、东

源木活字印刷村等主要景点及高楼特色产业和餐饮；湖岭旅游微电影剧本应包含湖岭镇均路

村、黄林村、板寮、巾仙溪、双溪寨、新垟滩等景点及湖岭特色产业和餐饮。

二、作品必须为原创，要和寨寮溪与湖岭的文化元素紧密结合，以动人的故事展示寨寮溪、

湖岭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秀美的自然风光，每部微电影时长限为 10 至 20 分钟。

三、评选方法：由专家评出优秀剧本各 1 部，一次性付给作者稿酬 10000 元；评出入围作品

若干部，按质量一次性付给作者 2000 元/部至 5000 元/部的稿酬。

四、剧本稿件为 word 格式，务必投稿于电子邮箱：1023466140@qq.com，不接受其他投稿

形式，未采用剧本不做退稿处理。

五、剧本作者务必署真实姓名，并附带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件等信息。采风期间如

有需要，可联系王敏：0577-65839810 或 13806858348，我局将给予提供方便。

六、本次征集剧本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8 月 31 日。

瑞安市风景旅游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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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很多家长给

孩子不仅仅只报了一门课程。施巧怡

说：“一些家长给孩子报了很多门培训课

程，一直从星期一安排到星期五，除了望

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因素外，还因为暑假

期间家长没有时间照顾孩子。”

“一些学生在我这里学习完后，还到

别的培训机构学习，像这种赶场式地补

习现象比较多。”余林说。

对此，业内人士提醒，如果孩子有兴

趣，家里经济条件允许，可以适当考虑

去特长班、夏令营等。但家长要遵从孩

子的兴趣，不要单凭自己的期望或理想

去给孩子报班，否则容易适得其反。建

议家长给孩子报的培训班不要超过 3 个，

多的话孩子容易产生逆反心理。

据了解，这个帖子的内容去年 10 月

份和今年年初新交规开始实施时分别在

网上出现过，内容均属不实。

交警部门表示，他们并没有接到 7 月

1 日要实施交管新规的通知，所传消息中

的部分处罚规定目前已在实施中，还有的

纯属子虚乌有。

市交警大队负责人表示，“副驾驶不

系安全带，记 1 分，罚 50 元”、“行驶中抽

烟，记 1 分，罚 100 元”、“副驾驶有不满 14

周岁乘坐的，记 6 分，罚 300 元”并未见于

今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新规，当然这种行为

并不提倡。同时，“闯红灯，记 6 分、罚 100

元”、“有意遮挡号牌，记 12 分，顶额处罚”

所述不准确。根据公安部 123 号令，从今

年 1 月 1 日起，闯红灯将罚款 150 元、记 6

分 ；故 意 遮 挡 号 牌 ，记 12 分 ，罚 2000—

5000 元不等。

“酒驾，记 12 分、5 年内不得再考取驾

照”所述不准确。酒后驾驶分两种：酒精

含 量 达 20mg/100ml 但 不 足 80mg/

100ml，属饮酒驾驶；酒精含量达到或超

过 80mg/100ml，属醉酒驾驶。目前，饮

酒驾驶属于违法行为，醉酒驾驶属于犯罪

行为。

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处暂扣 6 个月机

动车驾驶证，并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

下处罚，扣 12 分。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

被处罚，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，处 10

日以下拘留，并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

下的罚款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，两年内不

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。

饮 酒 后 驾 驶 营 运 机 动 车 处 15 日 拘

留，并处 5000 元罚款，吊销机动车驾驶

证，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。

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

任，处拘役，并处罚金；吊销机动车驾驶

证 ，两 年 内 不 得 重 新 取 得 机 动 车 驾 驶

证。

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，处拘役，并处罚金；吊销机动车驾驶

证，10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，

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，不得驾驶营运

机动车。

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

大交通事故，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，终生不得重新取

得机动车驾驶证。

“超速驾驶，记 6 分”所述不准确。交

管新规规定，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

校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、城市

快速路以外道路上行驶或驾驶其他机动车

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%以上未达到 50%，

记 6 分；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危险

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、城市快速路以

外的道路上行驶或驾驶其他机动车行驶超

过规定时速未达20%，记3分。

目前，驾车打电话、司机不系安全带

等违法行为主要是交警现场执法查处。

行驶中拨打手机，记 2 分，罚款 50 元，若

造成事故，罚款 200 元。司机不系安全带

记 2 分，罚款 50 元。

该负责人同时表示，虽然网传新交规

部分内容不属实，但是广大驾驶员朋友在

行车时必须小心谨慎驾驶，时刻注意安

全。在行车安全上，不管如何重视，都不

过份。

（通讯员 郑悦慧 见习记者 李心如）

明日上午 10 时，市公安局党委副书

记、政委周立鹏做客广播电台《阳光行动

局长在线》。听众可以就目前的社会治

安情况、出入境手续办理、户籍管理及公

安系统相关手续办理等提出您的看法和

建议。

参 与 方 式 ：节 目 直 播 热 线 电 话 ：

65834411、65834422。

微信平台：搜索公众账户瑞安电台

的拼音字母，添加关注（ruiandiantai），节

目进行中随时提问。

网络参与：登陆瑞安广电网、瑞安日

报云江论坛点击《阳光行动·局长在线》

专栏进行留言，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“@

瑞安日报－报料王”、“ @清廉瑞安”等方

式参与互动。

（记者 欧苗苗 通讯员 王晓耘）

暑期培训火 学生赶场忙
业内人士提醒，报名需理性

随着暑期的到来，我市培训机构迅速升温，一些培训机构为了抢占生源，除了打促
销牌大肆宣传，还增设新的课程以吸引家长孩子。

■见习记者 潘敏洁

各培训机构爆满 开设新课吸引生源
“充 4000 元送 3 节新课程，充 6000

元送 6 节新开课程⋯⋯”在市区某琴行

的大厅里，偌大的广告牌很是吸引人的

眼球。

“学吉他需要多少钱？”一位王姓家

长正为读小学的孩子物色培训机构，“孩

子说自己对吉他感兴趣，趁着暑假的空

闲时间，我准备让他学习。”

据该琴行工作人员介绍，暑假刚开

始就有许多家长来咨询报名，吉他、钢

琴、声乐等课程颇受欢迎。

打 开 市 青 少 年 活 动 中 心 的 网 站 ，

《2013 年（夏季）素质培训招生简章》映入

眼帘，培训项目、学费、时间等被细细罗

列出来。“今年有些家长从 5 月份开始就

咨询报名了，所以我们早早就把招生简

章放在网站上供家长参考。”市青少年活

动中心副主任施巧怡说。据了解，青少年

活动中心主要针对幼儿、小学生开设舞

蹈、美术、拼音、文学积木、主持、书法等 20

多个培训项目。“每逢暑假，报名人数会增

加两三百个。”为了吸引生源，青少年活动

中心还特别设立了心理学课程。

市区某艺校一直以语言类、主持为

主 打 ，这 个 暑 期 共 接 收 了 400 多 个 学

生。“现在班级已全部爆满，为此我们还

开设了新的班级。”该艺校的教学负责人

余林说。

培训老师难招 乱收费现象严重
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，培训机构对老

师的需求也增大。搜索招聘网，记者发

现近日培训机构发布招聘老师的信息尤

其多，一些培训机构甚至饥不择食地选

择应届大学生。“这种现象在我市非常普

遍，由于优秀且有经验的老师非常难招，

一些机构就选择应届大学生。”一位业内

人士说。

向来开设单人辅导班的某培训机

构，打破了以往的教学模式，开设了 3-5

人班级。“暑假前来学习的学生特别多，

老 师 数 量 跟 不 上 ，因 此 开 设 了 多 人 班

级。”该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说。

据了解，目前我市暑期培训班普遍

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收费混乱。各类培

训班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，开班以后又

巧立名目收取教材、文具等费用。二是

广告宣传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。有的培

训机构打着连锁办学、名校分校、名师执

教的旗号，其实是子虚乌有，大相径庭。

赶场式培训 家长需理性报班

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、
政委周立鹏明日接听局长在线

副驾驶不系安全带，记1分？
行驶中抽烟，记1分？

网传“新交规”
交警提示不属实

近日，微博、微信等各种传播媒介盛传一条消息，称交通新规于2013年7月
1日开始实施。内容如下：

“ 1、闯红灯，记 6 分，罚 100 元。2、酒驾，记 12 分、5 年内不得再考取驾照。
3、不系安全带，记 3 分，罚 100 元。4、副驾不系安全带，记 1 分，罚 50 元。5、行
驶中拨打手机，记3分，罚100元。6、行驶中抽烟，记1分，罚100元。7、有意遮
挡号牌，记 12 分，顶额处罚。8、超速驾驶，记 6 分。9、副驾驶有不满 14 周岁乘
坐的，记6分，罚300元。 转发给有车一族，友情提示！”


